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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海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

工作制度》的规定，作为济南海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

立董事，通过核查董事会提供的会议议案相关资料，基于独立判断的原则，我们

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的下列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对本年度发现的费用跨期、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不谨慎、装修费用折

旧年限及残值率不谨慎等前期会计差错影响的以前年度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追溯

调整和更正，能更加客观公允、更加谨慎地反映公司各财务报告期的实际经营成

果和财务状况，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合法权益；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对本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我们对本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2、《关于公司 2019年度权益分派预案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19年度权益分派预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根据现阶段国内外宏观经济发展现状，统筹考虑公司战略发展目标及流动资金需

求，拟定了符合公司经营现状的权益分派预案，是为了满足公司战略发展对流动

资金需求，增强公司抵御宏观经济风险的能力，给投资者带来长期持续的回报，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对本事项的审

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我们对本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3、《关于聘请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续聘的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和信”）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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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以及证券、期货等相关业务资格，能够满足公司审计工作

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对本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我们对本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

见。 

4、《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的独立

意见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是依据公司所处行业的薪

酬水平，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的。该制度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和规范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薪酬管理，科学、客观、公正、规范地评价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经

营业绩，建立和完善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充分调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工

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对本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我们对本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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